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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顺昌县扶持奖励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及规模以上服务业若干措施》已经县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顺昌县人民政府
                                        2016年12月26日

顺昌县扶持奖励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及
规模以上服务业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积极性，奖励扶持我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及服务业加快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以下措施：
一、奖励范围
对我县新增和现有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予以奖励。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简称“限上企业”）指在我县注册、登记，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企业，其中批发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零售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住宿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餐饮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简称“规上服务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或从业人员50人以上。
二、奖励标准
（一）新增限上企业和规上服务业奖励。当年新增限上企业和规上服务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同时，对限上零售和餐饮企业第一次申报营业额，超过基准数（零售业500万元、餐饮业200万元）的，每增加1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的，再给予1万元奖励，单个企业奖励不超过10万元。
（二）现有限上零售和餐饮企业和规上服务业奖励。一是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的，按每增加100万元，给予0.2万元奖励。二是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上的，按总额的0.6%给予奖励。
（三）电子商务企业奖励。一是电子商务企业年纳税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享受5年优惠政策，前2年按企业实际缴纳税收县级地方所得部分的100%奖励，后3年按照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税收县级地方所得部分的50%奖励。二是对为顺昌本土成功孵化一家电子商务企业年网络零售营业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孵化企业5万元奖励。三是县财政对电子商务协会、联盟等电商活动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
三、奖励实施办法
限上企业和规上服务业，每年可向县经信局申报奖励，填报有关奖励申请表，经县经信局审核确认后报送县政府批准拨付。
四、工作要求
（一）县经信、财政、统计、国税、地税等单位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指导限下企业和规下服务业达到限上和规上标准，及时按统计制度规定上报限上企业和规上服务业；要积极引导一定规模的个体经营户注册为法人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做好服务与保障工作，共同营造加快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
（二）限上企业和规上服务业每月要按统计制度规定做好统计台账及联网直报工作。
（三）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顺政综〔2016〕75号文自行废止。本文件如与上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相抵触，以上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准。

